
关于进一步开展危险废物环境安全风险

隐患排查治理的通知

各危险废物重点行业、重点监管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一系

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依据区安委办《关于开展“防风险、

保安全、迎双节、护进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的通

知》（沪崇安委办〔2020〕27 号）要求，结合我区危险废物

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工作部署，防范化解危险废物环

境安全风险，营造安全稳定的生产环境，现开展危险废物环

境安全风险隐患排查专项治理，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落实责任。各危险废物重点行业、重点

监管单位应高度重视危险废物环境安全管理。认真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消防和应急管理工作重要论述精

神，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增强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严格落

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切勿马虎大意，抱有侥幸心理，

落实专人负责、落实场所规范、落实制度保障。

二、全面自查，彻底整改。各危险废物重点行业、重点

监管单位要严格对照《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指标体系》、《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等规范要求，组织本

单位环保、安全、消防管理部门认真排查环境安全风险隐患；

对发现的问题要积极整改、彻底整改，切实保障危险废物全

过程、全时段环境安全、风险受控。

三、加强巡查，建立机制。各危险废物重点行业、重点

监管单位要建立日常（特别是重大节假日、重大活动期间）



巡查和安全检查机制，完善台账记录。特别注意危险废物的

日常贮存环境安全，同步加强危险废物贮存场所污染防治设

施安全自查。针对常温常压下易爆、易燃及排出有毒气体的

危险废物，除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

要求外，还应按照应急管理部门关于易爆、易燃危险品相关

要求贮存。要制定突发环境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做好准备部

署，确保突发事件快速安全处置。

四、严禁积压、加快处置。各危险废物重点行业、重点

监管单位要全面梳理清点危险废物种类和数量，依托“上海

市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逐步实现标准化的危险废物产

生、贮存、转移、利用、处置等基础数据“一个库”。同时

加快存量危险废物转移处置，明确时间节点，签订危险废物

处置合同，提高合同执行率，降低危险废物贮存压力和环境

安全风险，切实保障环境安全。

附件：1.关于开展“防风险、保安全、迎双节、护进博”

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治理的通知

2. 上海市危险废物管理信息系统-操作流程

上海市崇明区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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